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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报告的通知 

 

 

国务院 1990 年 7 月 27 日 

 

 

    国务院同意商业部等八部门《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》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研究执行。 

 

 

    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，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，涉及面

广，政策性强。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要通力协作，加强领导，及时研究解决

试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负责制订、实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交易管理规则；有

关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给予支持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办好郑州粮食批

发市场。 

 

 

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 

 

 

    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的决定》中关于“逐步建

立粮食批发市场，有秩序地组织市场调节”，“省间调剂必须进场成交，价格由供

求双方议定”的要求，我们同国内一些专家就在河南省郑州市试办粮食批发市场

问题进行了座谈，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，并在全国夏粮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。

现将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： 

 

 

    目前，国家合同定购以外的商品粮，每年约六百亿公斤左右（贸易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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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议价粮食的购销既无有组织、有限制、规范化的批发市场，又缺乏计划指

导和宏观调控，粮食市场时常处于混乱状态。囤积居奇、封锁垄断、哄抬价格和

转手倒卖的情况较为严重。治乱的办法是把议价粮食纳入规范化的批发市场，整

顿粮食交易，规范企业行为，建立市场秩序，做到“管而不死，活而不乱”。因此，

通过试点，尽快建立我国的粮食批发市场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。在郑州试办小

麦粮食批发市场，就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省间议价小麦纳入批发市场进行交易。

第一步是河南调出省外的议价小麦全部进场交易，江苏、安徽、湖北调出省外的

议价小麦部分进场交易。第二步是所有省间调剂的议价小麦全部进场交易。试验

期暂定为三年。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具体意见如下： 

 

 

一、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市场管理机构是非盈利性的服务性事业单位，列入河

南省事业编制。市场机构服务费收入归省财政。市场建设要因陋就简。开办费和

市场的日常收支差额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负担，试办初期商业部给予一定补助。 

 

 

二、 进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交易的小麦价格（包括收购价、批发价、零售价），

由商业部和国家物价局根据粮食供求状况、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制定上限价格和

下限价格。具体交易价格通过市场公开竞争形成。郑州批发市场可以通过价幅和

购额限制、配额指导、吞吐小麦等调节价格，当市场小麦价格超过上限或低于下

限时，其成交无效。 

 

 

三、 进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交的小麦，由市场管理机构签发准运证，交通运

输部门要给予支持。对有准运证的小麦出境，各级地方政府一律不得封锁。 

 

 

四、 进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粮食批发企业，禁止在郑州进行场外批发交易。

违者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法予以处罚。 

 

 

五、 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现货批发的基础上，根据市场交易章程，允许远期合

同在场内转让，但必须同现货交易严格区分。 

 

 

六、 对进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购粮的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商业部要有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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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，以免影响全国市场安排。 

 

 

七、 进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粮食批发企业，须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部门同意、

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，并经商业部批准。今后向农民收购粮食，只允许经

过批准登记的粮食批发企业，在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区域内，按照当地人民政

府的有关规定进行。种子粮的收购仍按国务院现行有关规定办理。 

 

 

八、 建立一定数量的中央市场调节粮（小麦），用于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抛售。粮

源可由商业部委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收购一部分议价粮。同时，逐步修建一些必

要的仓储运输设施。 

 

 

1990 年 7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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